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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 

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( “房
管 會 ” )會 議 。 他 報 告 黃 萬 成 議 員 、 何 非 池 先 生 及 鄺 國 權 先 生 因 事
請 假 。  
 
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 作 補 充 ， 發 言 不 可 超 過

兩 分 鐘 。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 項 發 言 兩 次 ， 首 次 限 時 三 分 鐘 ， 第 二 次

兩 分 鐘 ， 以 便 會 議 能 暢 順 進 行 。  
 
 
議 程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

 
3 . 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委 員 在 2 0 1 0 年 7 月 1 5 日 房 管 會 第 十 四
次 會 議 後 向 《 明 報 》 透 露 該 次 會 議 的 內 容 ， 但 翌 日 《 明 報 》 刊 登

的 報 導 與 會 議 內 容 不 符 。 他 已 去 信 《 明 報 》 要 求 澄 清 ， 報 社 亦 已

在 2 0 1 0 年 7 月 2 3 日 登 報 澄 清 。 他 請 各 委 員 向 媒 體 透 露 會 議 資 料

時 ， 要 加 倍 小 心 。  
 
 
議 程 二 ：  要 求 執 法 部 門 從 速 採 取 行 動  

嚴 懲 將 必 發 道 舊 式 工 廠 大 廈 擅 自 改 作 住 宅 出 租 的 無 良

業 主  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1 2 / 2 0 1 0 號 文 件 )

 
5 .  莊 永 燦 主 席 介 紹 參 與 是 項 討 論 的 代 表 ：  
 

( i )  屋 宇 署 結 構 工 程 師 / F 3 - 2 楊 振 榮 先 生 ；  

( i i )  地 政 總 署 總 產 業 主 任 /九 龍 陸 國 寶 先 生 及 首 席 產 業 主



 - 3 -

任 /契 約 執 行 /九 龍 洪 麗 麗 女 士 ；  

( i i i )  消 防 處 署 理 高 級 消 防 區 長 (樓 宇 改 善 課 ) 1 伍 子 元 先 生

和 消 防 區 長 (樓 宇 改 善 課 ) 1 楊 炳 貴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高 級 聯 絡 主 任 2 盧 敏 樺

女 士 。  
 
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屋 宇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消 防 處 及 民 政 處 的 書

面 回 覆 (附 件 一 至 四 )已 傳 真 給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 
 
7 .  陳 文 佑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對 各 部 門 的 書 面 回 應 表 示 失

望 。 他 希 望 屋 宇 署 、 消 防 處 及 地 政 總 署 採 取 行 動 ， 解 決 有 關 問

題 。  
 
(高 寶 齡 議 員 及 侯 永 昌 議 員 分 別 於 下 午 2 時 4 1 分 及 2 時 4 2 分 到
席 。 )  
 
8 .  楊 振 榮 先 生 表 示 ， 地 政 總 署 通 知 屋 宇 署 ， 該 署 曾 派 員 進 入

必 發 道 7 1 至 7 3 號 工 廈 部 分 單 位 視 察 ， 屋 宇 署 會 聯 絡 地 政 總 署 ，

嘗 試 再 到 該 處 視 察 。  
 
9 .  洪 麗 麗 女 士 表 示 ， 地 政 總 署 收 到 屋 宇 署 通 知 ， 必 發 道 7 1 至
7 3 號 工 廈 3 字 樓 被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曾 在 2 0 0 9 年 1 0
月 進 入 3 字 樓 部 分 單 位 視 察 ， 並 有 發 出 警 告 信 ， 但 其 後 署 方 人 員

未 能 再 進 入 有 關 單 位 視 察 。 地 政 總 署 現 正 諮 詢 法 律 意 見 ， 以 採 取

進 一 步 行 動 。  
 
(梁 偉 權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6 分 到 席 。 )  
 
1 0 .  伍 子 元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消 防 處 人 員 在 2 0 1 0
年 1 0 月 4 日 及 5 日 到 必 發 道 6 7 至 6 9 號 及 7 1 至 7 3 號 工 廈 巡 查 時 ，
大 廈 內 的 走 火 通 道 均 暢 通 無 阻 ， 但 發 現 兩 幢 大 廈 內 的 消 防 裝 置 及

設 備 並 沒 有 根 據 法 例 聘 用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進 行 每 年 檢 查 ， 處

方 已 向 該 兩 幢 大 廈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擁 有 人 發 出 警 告 信 ， 如 有 關

人 士 在 一 個 月 內 仍 未 糾 正 問 題 ， 消 防 處 會 發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險 通 知

書 。 若 有 關 人 士 在 合 理 時 間 內 仍 未 執 行 通 知 書 的 要 求 ， 處 方 會 採

取 檢 控 行 動 。  
 
1 1 .  高 寶 齡 議 員 查 詢 屋 宇 署 在 發 現 和 證 實 必 發 道 7 1 至 7 3 號 工 廈
違 例 進 行 改 建 工 程 後 ， 仍 需 再 派 員 到 場 視 察 的 原 因 。  
 
1 2 .  林 浩 揚 副 主 席 認 為 部 門 應 加 強 巡 查 工 廠 大 廈 ， 以 防 工 廈 改

作 住 宅 用 途 。 他 另 詢 問 部 門 在 巡 查 時 不 能 進 入 單 位 視 察 的 原 因 。  
 
1 3 .  許 德 亮 議 員 要 求 屋 宇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提 交 處 理 必 發 道 工 廈 違

例 改 作 住 宅 單 位 問 題 的 日 程 表 ， 以 及 署 方 面 對 的 困 難 。  
 
1 4 .  侯 永 昌 議 員 希 望 屋 宇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能 認 真 處 理 大 角 咀 區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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廈 單 位 非 法 改 作 住 宅 的 問 題 。  
 
1 5 .  陳 文 佑 議 員 詢 問 地 政 總 署 尋 求 法 律 意 見 需 時 多 久 ， 並 希 望

各 部 門 能 切 實 採 取 行 動 ，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。  
 
1 6 .  關 秀 玲 議 員 建 議 屋 宇 署 修 訂 有 關 清 拆 僭 建 物 的 條 例 ， 以 處

理 工 廈 違 規 改 作 住 宅 的 問 題 。 她 並 建 議 參 考 消 防 處 的 做 法 ， 在 收

到 大 廈 走 火 通 道 受 到 阻 塞 的 投 訴 時 於 2 4 小 時 內 跟 進 個 案 。  
 
1 7 .  對 於 地 政 總 署 未 能 進 入 必 發 道 6 9 號 工 廈 單 位 視 察 ， 高 寶 齡
議 員 查 詢 署 方 有 何 處 理 方 法 。 她 另 詢 問 民 政 處 需 向 該 工 廈 的 法 團

瞭 解 什 麼 資 料 。  
 
1 8 .  陳 偉 強 議 員 建 議 政 府 應 改 變 政 策 ， 長 遠 地 處 理 空 置 工 廈 的

問 題 。  
 
1 9 .  陳 文 佑 議 員 不 認 同 地 政 總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。 他 詢 問 署 方 何 時

會 處 理 洋 松 街 7 8 號 工 廈 非 法 改 裝 作 住 宅 的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他 關 注 必

發 道 7 1 至 7 3 號 因 有 業 主 非 法 把 單 位 改 作 住 宅 致 令 工 廈 法 團 不 能

為 大 廈 投 保 的 問 題 。  
 
(鍾 港 武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3 分 到 席 。 )  
 
2 0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希 望 地 政 總 署 關 注 如 何 防 止 工 廈 業 主 非 法 改 變

單 位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他 促 請 屋 宇 署 關 注 工 廈 業 主 違 例 改 裝 單 位 間 隔

引 致 的 大 廈 結 構 問 題 ， 並 要 求 消 防 處 確 保 此 類 工 廈 的 消 防 安 全 。  
 
2 1 .  洪 麗 麗 女 士 表 示 ， 土 地 契 約 屬 政 府 及 業 主 訂 立 的 私 人 契

約 ， 並 非 法 例 。 地 政 總 署 是 根 據 地 契 條 款 對 物 業 作 出 規 管 包 括 准

許 用 途 。 發 出 警 告 信 的 目 的 是 要 求 業 主 在 限 期 內 糾 正 違 反 地 契 事

項 。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進 入 單 位 的 原 因 ， 是 要 視 察 及 搜 集 證 據 以 確 立

有 足 夠 證 據 採 取 執 行 契 約 條 款 行 動 。 她 補 充 地 政 總 署 在 接 獲 屋 宇

署 通 知 必 發 道 7 1 至 7 3 號 工 廈 3 字 樓 單 位 被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後 ， 已

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 警 告 信 ， 但 警 告 信 限 期 屆 滿 後 ，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未

能 再 進 入 單 位 視 察 有 關 情 況 。 未 能 再 進 入 單 位 的 原 因 是 單 位 內 的

人 不 開 門 或 者 單 位 是 沒 有 人 的 ， 為 此 ， 署 方 需 諮 詢 法 律 意 見 作 進

一 步 行 動 。 此 外 ， 地 政 總 署 曾 在 2 0 0 9 年 進 入 過 必 發 道 6 9 號 工 廈 1
字 樓 至 5 字 樓 及 天 台 的 各 層 單 位 視 察 ， 該 行 動 中 並 無 發 現 有 單 位

用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就 陳 文 佑 議 員 文 件 指 出 報 章 報 導 必 發 道 6 9 號 四 、
五 、 六 樓 已 被 用 作 出 租 板 間 房 一 事 ， 署 方 人 員 在 2 0 1 0 年 1 0 月 1 3
日 作 實 地 視 察 ， 但 因 單 位 鎖 上 而 未 能 進 入 單 位 視 察 ， 署 方 正 聯 絡

有 關 業 主 安 排 進 入 單 位 視 察 。 她 表 示 如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未 能 進 入 單

位 視 察 ， 署 方 會 尋 求 法 律 意 見 以 根 據 土 地 契 約 作 進 一 步 行 動 。 至

於 工 廈 單 位 的 空 置 問 題 ， 她 表 示 政 府 已 有 「 活 化 工 廈 」 的 政 策 ，

而 地 政 總 署 設 有 組 別 專 責 處 理 活 化 工 廈 的 申 請 。  
 
2 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有 否 向 高 層 反 映 應 修 改 法

例 ， 讓 他 們 有 權 進 入 懷 疑 改 作 住 宅 的 工 廈 單 位 調 查 。 他 另 查 詢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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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有 否 因 工 廈 業 主 違 反 地 契 非 法 改 裝 單 位 而 收 回 單 位 。  
 
2 3 .  洪 麗 麗 女 士 重 申 土 地 契 約 並 非 法 例 ， 因 此 ， 署 方 尋 求 的 法

律 意 見 ， 是 指 根 據 土 地 契 約 可 採 取 的 下 一 步 行 動 ， 而 不 是 透 過 修

訂 法 例 處 理 有 關 問 題 。 她 另 表 示 過 往 曾 有 業 主 因 違 規 改 變 單 位 用

途 違 反 土 地 契 約 而 被 地 政 總 署 收 回 單 位 ， 但 未 有 相 關 的 統 計 數

字 。  
 
(侯 永 昌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1 5 分 退 席 。 )  
 
2 4 .  楊 振 榮 先 生 回 應 說 ， 如 改 裝 樓 宇 ( 例 如 改 動 單 位 間 隔 )而 不

影 響 樓 宇 結 構 和 造 成 滋 擾 ， 屬 可 獲 豁 免 的 工 程 。 他 續 稱 屋 宇 署 如

有 合 理 理 由 懷 疑 某 單 位 會 構 成 嚴 重 危 險 ， 影 響 公 眾 安 全 ， 可 申 請

手 令 進 入 該 單 位 調 查 。 除 進 入 單 位 外 ， 署 方 亦 可 在 單 位 外 搜 集 證

據 。 他 澄 清 屋 宇 署 曾 多 次 視 察 必 發 道 6 9 號 ， 在 大 廈 外 未 發 現 有 單
位 嚴 重 影 響 公 眾 安 全 ， 故 現 時 申 請 手 令 進 入 單 位 調 查 會 有 困 難 。

此 外 ， 署 方 已 向 必 發 道 7 1 至 7 3 號 3 樓 及 天 台 的 業 主 發 出 命 令 ，

要 求 他 們 終 止 把 工 廈 地 方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署 方 並 已 通 知 該 工 廈 的

法 團 主 席 收 回 部 分 在 大 廈 天 台 違 例 搭 建 的 單 位 ， 餘 下 的 單 位 則 按

《 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》 及 大 廈 公 契 處 理 。  
 
2 5 .  伍 子 元 先 生 表 示 ， 在 收 到 大 廈 逃 生 通 道 阻 塞 的 投 訴 後 ， 會

於 2 4 小 時 內 進 行 調 查 。 消 防 處 定 期 巡 查 必 發 道 的 目 標 工 廈 ， 確 保

走 火 通 道 暢 通 無 阻 ， 大 廈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操 作 正 常 自 2 0 0 9 年 開

始 ， 處 方 特 別 跟 進 了 必 發 道 的 目 標 工 廈 ， 包 括 定 期 對 該 兩 幢 樓 宇

進 行 巡 查 ， 以 了 解 該 些 樓 宇 的 消 防 安 全 情 況 ， 並 制 定 應 變 計 劃 ，

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更 新 。 若 接 報 該 大 廈 發 生 事 故 時 ， 會 增 加 人 手 及 資

源 應 變 ， 確 保 能 迅 速 處 理 一 旦 發 生 於 該 工 廈 的 火 警 或 意 外 事 故 。  
 
2 6 .  許 德 亮 議 員 不 滿 部 門 的 答 覆 ， 並 查 詢 部 門 是 否 有 服 務 承

諾 。  
 
2 7 .  鍾 港 武 議 員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如 何 加 快 申 請 手 令 的 時 間 ，

以 便 部 門 人 員 能 進 入 工 廈 單 位 調 查 違 規 改 建 問 題 。 他 另 詢 問 消 防

處 如 何 使 處 方 人 員 能 順 利 進 入 大 廈 檢 查 消 防 設 施 是 否 妥 當 ， 以 及

在 工 廈 內 生 火 煮 食 是 否 有 安 全 問 題 。  
 
2 8 .  馮 麗 媚 女 士 建 議 向 有 關 部 門 反 映 房 管 會 的 意 見 。  
 
2 9 .  林 浩 揚 副 主 席 建 議 去 信 立 法 會 的 相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表 達 房

管 會 的 關 注 意 見 ， 並 要 求 立 法 會 修 改 法 例 ， 以 便 執 法 部 門 進 入 涉

及 違 規 改 建 的 大 廈 單 位 搜 集 證 據 。  
 
3 0 .  梁 偉 權 議 員 擔 心 工 廈 單 位 非 法 改 作 住 宅 會 引 起 消 防 、 樓 宇

結 構 及 保 安 問 題 ， 希 望 部 門 能 立 刻 處 理 違 規 個 案 。  
 
3 1 .  李 仲 明 先 生 認 為 部 門 除 進 入 大 廈 單 位 視 察 外 ， 亦 可 在 單 位

外 搜 集 證 據 ， 以 證 明 工 廈 單 位 是 否 違 規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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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 .  高 寶 齡 議 員 建 議 主 席 把 此 議 題 提 交 2 0 1 0 年 1 1 月 2 5 日 區 議
員 與 立 法 會 議 員 的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她 另 詢 問 屋 宇 署 工 廈 單 位 違 規 改

作 住 宅 ， 是 否 涉 及 重 大 公 眾 利 益 。  
 
3 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會 跟 進 高 寶 齡 議 員 的 建 議 。 他 又 提 議 修 改

法 例 ， 授 權 視 察 工 廈 單 位 的 部 門 人 員 簽 發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該 單 位 是

否 用 作 住 宅 ， 並 以 此 作 為 表 面 證 供 。  
 
3 4 .  伍 子 元 先 生 回 應 說 ， 根 據《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規 例 》， 消 防 設

施 擁 有 人 須 每 1 2 個 月 聘 用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為 消 防 設 施 進 行 保

養 ， 確 保 大 廈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操 作 正 常 ， 承 辦 商 在 完 成 保 養 工

作 後 ， 會 發 出 證 書 並 遞 交 消 防 處 ， 而 消 防 處 亦 會 對 該 等 設 施 作 抽

樣 檢 查 。 他 續 稱 ， 工 廈 單 位 如 被 鎖 上 ，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， 消 防 處 人

員 無 權 強 行 入 內 視 察 。 處 方 人 員 在 巡 查 必 發 道 工 廈 時 發 現 有 單 位

懷 疑 違 規 改 裝 為 住 宅 後 ， 已 把 個 案 轉 介 屋 宇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跟 進 。

工 廈 單 位 改 裝 只 用 作 住 宅 生 火 煮 食 ， 在 消 防 安 全 角 度 而 言 ， 並 不

存 在 安 全 問 題 ， 他 表 示 在 工 廈 內 使 用 石 油 氣 生 火 ， 屬 機 電 工 程 署

監 管 範 圍 。 此 外 ， 消 防 處 人 員 如 發 現 有 人 在 工 廈 單 位 內 生 火 煮

食 ， 懷 疑 該 單 位 改 裝 為 住 宅 ， 會 把 個 案 轉 交 屋 宇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跟

進 。  
 
3 5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會 以 房 管 會 的 名 義 ， 發 信 向 立 法 會 的 相 關

事 務 委 員 會 表 達 委 員 對 工 廈 單 位 擅 自 改 裝 作 住 宅 的 關 注 意 見 。 他

繼 而 宣 布 結 束 討 論 此 議 項 。  
 
(會 後 補 註 ︰  主 席 已 於 1 1 月 1 1 日 以 房 管 會 名 義 致 函 立 法 會 發 展

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， 表 達 有 關 意 見 (見 附 件 五 )， 主 席
並 已 於 1 1 月 1 5 日 收 到 立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回 覆 (見
附 件 六 )。 )  

 
 
議 程 三 ：  再 度 關 注 樂 群 街 3 0 號 建 築 物 的 安 全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1 3 / 2 0 1 0 號 文

件 )  
 
3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結 構 工 程 師 / F 5 - 2 鄧 慶 峯 先 生 。 他 表
示 屋 宇 署 的 綜 合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七 )已 傳 真 給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 
 
3 7 .  陳 文 佑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建 議 民 政 處 盡 快 協 助 樂 群 街

3 0 號 2 樓 的 住 客 搬 離 單 位 。  
 
3 8 .  鄧 慶 峯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在 懸 臂 式 露 台 鞏 固

工 程 施 工 初 期 ， 該 大 廈 除 2 樓 有 三 戶 拒 絕 遷 出 外 ， 其 餘 住 客 已 全

部 遷 走 。 雖 然 屋 宇 署 已 派 出 社 工 ， 並 聯 絡 房 屋 署 及 民 政 處 協 助 該

三 戶 搬 遷 ， 但 未 獲 住 客 接 受 。 在 2 0 1 0 年 3 月 ， 屋 宇 署 向 法 庭 申 請
臨 時 封 閉 令 ， 以 便 於 該 大 廈 2 樓 進 行 加 固 工 程 ， 而 居 於 懸 臂 式 露

台 的 住 客 最 終 亦 遷 出 ， 承 建 商 並 用 臨 時 圍 板 分 隔 施 工 範 圍 及 居 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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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分 ， 以 便 尚 在 2 樓 居 住 的 兩 戶 可 在 施 工 期 內 安 全 進 出 其 居 住 範

圍 。 他 補 充 屋 宇 署 在 工 程 期 間 ， 發 現 該 大 廈 仍 需 進 行 其 他 加 固 工

程 ， 故 估 計 需 延 至 2 0 1 1 年 2 月 底 才 完 成 全 部 加 固 工 程 。  
 
3 9 .  許 德 亮 議 員 及 陳 文 佑 議 員 擔 心 樂 群 街 3 0 號 仍 有 結 構 危 險 ，
認 為 不 應 在 工 程 期 間 讓 住 客 繼 續 在 該 處 居 住 。 此 外 ， 陳 文 佑 議 員

表 示 ， 該 大 廈 2 樓 未 有 安 裝 支 撐 柱 ， 並 認 為 加 固 工 程 如 在 今 年 1 0
月 底 仍 未 完 成 ， 民 政 處 應 盡 快 協 助 安 置 該 大 廈 的 住 戶 。  
 
4 0 .  鄧 慶 峯 先 生 回 應 說 ， 屋 宇 署 於 2 0 0 9 年 委 託 政 府 承 建 商 代 該

大 廈 的 業 主 進 行 有 關 加 固 工 程 ， 該 工 程 是 根 據 署 方 在 2 0 0 4 年 委 聘

的 顧 問 公 司 就 該 大 廈 提 交 的 工 程 圖 則 進 行 。 他 表 示 在 進 行 該 工 程

時 ， 才 發 現 該 大 廈 的 懸 臂 式 露 台 需 進 行 其 他 加 固 工 程 。 政 府 承 建

商 除 在 大 廈 2 樓 露 台 安 裝 支 撐 柱 外 ， 並 在 大 廈 其 他 位 置 加 裝 支 撐

柱 。 他 補 充 按 顧 問 公 司 的 評 估 ， 2 樓 只 需 在 懸 臂 式 露 台 進 行 加 固

工 程 ， 承 建 商 亦 已 用 圍 板 分 隔 住 戶 及 施 工 範 圍 ， 並 購 買 保 險 ， 以

保 障 2 樓 住 戶 的 安 全 。  
 
(鍾 港 武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5 6 分 退 席 。 )  
 
4 1 .  盧 敏 樺 女 士 回 應 ， 民 政 處 在 會 後 會 聯 絡 屋 宇 署 及 社 會 福 利

署 ， 協 助 仍 在 該 大 廈 2 樓 居 住 的 住 客 。  
 
4 2 .  高 寶 齡 議 員 查 詢 樂 群 街 3 0 號 所 有 工 程 是 否 將 在 2 0 1 1 年 2
月 完 成 ， 鄧 慶 峯 先 生 表 示 資 料 正 確 。  
 
4 3 .  陳 文 佑 議 員 表 示 ， 如 屋 宇 署 未 能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， 他 建 議 民

政 處 向 市 區 重 建 局 提 議 重 建 樂 群 街 3 0 號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部 門 能 盡
快 安 置 仍 在 該 大 廈 居 住 的 住 客 ， 並 請 屋 宇 署 每 兩 個 月 向 房 管 會 書

面 匯 報 工 程 進 度 。  
 
4 4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論 此 議 項 。  
 
(會 後 補 註 ︰  屋 宇 署 於 1 0 月 2 2 日 提 交 補 充 文 件 。 (見 附 件 八 )。 )
 
 
議 程 四 ：  要 求 加 強 對 興 建 中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處 理 及 清 拆 進 度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1 4 / 2 0 1 0 號 文

件 )  
 
4 5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結 構 工 程 師 / F 5 - 2 鄧 慶 峯 先 生 。 他 表
示 屋 宇 署 的 綜 合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九 )已 傳 真 給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 
 
4 6 .  林 浩 揚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查 詢 屋 宇 署 如 何 處 理 鐵 樹 街

金 堂 閣 有 住 客 違 例 在 平 台 建 花 圃 及 魚 池 的 問 題 。  
 
4 7 .  鄧 慶 峯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內 容 ， 並 回 應 因 平 台 有 重 量 限

制 ， 屋 宇 署 一 般 能 成 功 向 業 主 發 出 命 令 ， 要 求 清 拆 在 平 台 興 建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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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 圃 及 魚 池 。  
 
(梁 偉 權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1 0 分 退 席 。 )  
 
4 8 .  許 德 亮 議 員 不 滿 屋 宇 署 未 能 盡 早 處 理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的 違 例

建 築 物 。 他 建 議 修 改 法 例 ， 要 求 業 主 立 即 清 拆 新 建 的 違 例 建 築

物 。  
 
4 9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請 屋 宇 署 向 立 法 會 表 達 議 員 希 望 當 局 即 時 處 理

新 建 違 規 建 築 物 的 訴 求 。  
 
5 0 .  陳 文 佑 議 員 及 許 德 亮 議 員 向 屋 宇 署 查 詢 處 理 文 件 中 個 案 的

時 間 表 。  
 
5 1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現 時 先 檢 控 進 行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的

業 主 ， 然 後 才 發 出 清 拆 命 令 的 安 排 ， 未 能 有 效 遏 止 問 題 ， 他 認 為

署 方 應 即 時 清 拆 興 建 中 的 違 例 建 築 物 。  
 
5 2 .  鄧 慶 峯 先 生 澄 清 ， 屋 宇 署 會 先 向 進 行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的 物 業

業 主 發 出 清 拆 命 令 ， 如 業 主 不 遵 從 ， 署 方 才 會 提 出 檢 控 。 至 於 林

浩 揚 議 員 在 會 議 上 提 及 的 個 案 ， 他 稍 後 會 向 相 關 的 同 事 查 詢 處 理

該 個 案 的 時 間 表 。  
 
5 3 .  許 德 亮 議 員 建 議 把 此 議 項 列 為 續 議 事 項 ， 高 寶 齡 議 員 亦 表

贊 同 。  
 
5 4 .  林 浩 揚 議 員 請 屋 宇 署 在 下 次 會 議 時 提 供 資 料 ， 說 明 署 方 在

4 8 小 時 內 能 派 員 處 理 正 進 行 的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的 百 分 比 。  
 
5 5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把 此 議 項 列 入 續 議 事 項 ， 他 請 屋 宇 署 在 下 次 會

議 時 ， 報 告 林 浩 揚 副 主 席 所 述 個 案 的 進 展 。  
 
5 6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論 此 項 目 。  
 
 
議 程 五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5 7 .  餘 無 別 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散 會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1 9 分 結
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 0 1 0 年 1 2 月 1 6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
行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0 年 1 2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